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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(1050117923_Attach01.pdf、1050117923_Attach02.pdf、1050117923_At

tach03.pdf)

主旨：檢送新修「臺中市醫療暴力通報單」及相關通報流程各一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5年11月7日「醫療暴力通報核心會議」決議事項辦

理。

二、如貴院（診所）發生醫療法第106條第2項至第4項所定醫

療暴力案件時，第一時間先報警，再來即通報地檢署，俟

現場緊急狀況排除，則立即通報衛生局，該署也將與本局

保持聯繫。若非屬醫療法第106條第2項至第4項之案件，仍

先報警，再通報衛生局。如涉及刑事責任，由警察機關移

送該署偵辦。

三、檢附醫療暴力通報單及相關通報流程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69家醫院、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、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、台中市中醫

師公會、臺中市大臺中中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牙醫師公會、臺中市大臺中

牙醫師公會

副本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、本局醫事管理科 2016-12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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